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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公司清算
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
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
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
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
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
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法官表示，本案中，缪某某、李某某作为清算
组成员未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设
备公司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该设备公司主
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
院予以支持。
  法官提醒，公司清算必须严格遵循法定流程，
任何程序瑕疵都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公司清算期
间，清算组成员应当按照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严格
履行清算职责，切实做好清理公司财产、通知公告
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

理债权债务等各项工作，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缪某某与李某某作为股东于2013年共同成
立一家机械公司，公司运营期间，多次从原告某
设备公司购买柴油机系列产品。经双方对账，该
机械公司尚欠某设备公司货款13万元，缪某某支付
了部分货款，但仍有8万余元货款经多次催要都未
支付。
  2019年，缪某某与李某某成立清算组，并于当
年9月出具清算报告，证明该机械公司所有债权债
务已经清偿完毕并注销了公司。设备公司起诉至
法院，以缪某某、李某某作为机械公司清算组成
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为由，
要求缪某某、李某某向公司支付所欠货款8万
余元。
  经寒亭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缪某某、李某某共同支付相关货款，并在
调解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及未按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应支付的违约金等内容。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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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注销是市场主体退出的最后环
节，然而公司注销并非“一销了之”，清
算环节是保障债权债务依法了结、维护市
场秩序的关键屏障。清算组成员作为清算
事务的执行者，其每一项履职行为都关乎
法律公正与市场诚信，只有依法履职、审
慎尽责，才能让公司顺利退出市场，也让
自己免于法律追责。

  出具欠条时，故意写错自己的姓名和
身份证号，这样的“小聪明”能成为逃避
债务的“挡箭牌”吗？实践中，即便欠条
信息有误，只要其他证据能形成完整链
条，依然可以认定债务关系，近日，昌乐
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
判决故意写错信息的被告在指定期限内向
原告支付全部欠款。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冀传君

  2023年，夏某（化名）经人介绍，为王某某
（化名）及案外人徐某（化名）等人提供劳务。工
作结束后，徐某通过微信向夏某确认，共拖欠其工
资款14000元，并承诺分4个月还清，后徐某偿还了
部分欠款。为明确剩余款项，2023年9月19日，王
某某向夏某出具了一份手写欠条，确认欠付劳务费
10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日期。然而，欠款到期
后，王某某却分文未付。夏某多次催讨无果，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遂将王某某诉至法院。
  昌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某在向夏某
出具欠条时，存在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将其
本人姓名“王某龙”写为同音不同字的“王某
隆”；将其身份证号码中的出生年份“1986”写为
“1985”。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某某也未到庭参
加诉讼。虽然欠条中王某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有
误，但欠条上有其本人的签名和捺印，所留手机号
也经核实为其本人所有。同时，该欠条在格式、内
容上与案外人徐某出具的另一份欠条高度一致，欠
款总额也能与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形成
了完整的证据链。综上，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务
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王某某欠付劳务费的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王某某于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向夏某支付欠款10000元。

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
诚实，恪守承诺。第五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
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法律对欠
条中欠款人签名的形式并无严格要求，关键在于
签名、捺印等行为特征能够识别并锁定行为人身
份。法官表示，本案中，王某某在出具欠条时故
意写错个人信息，是企图为日后逃避债务制造障
碍，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诚信这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小聪明”难敌
“大道理”，任何试图通过不诚信手段规避法律
责任的行为，都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白
纸黑字的欠条，结合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让事实
真相水落石出。
  法官提醒，在出具或接收借条、欠条等债权
凭证时，双方都应认真核对对方身份信息，确保
与身份证件一致，并妥善保留相关证据，以防患
于未然。一旦发生纠纷，应积极通过合法途径解
决，试图通过不诚信手段逃避债务的，最终只会
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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